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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5 专业基础（法学）

以下皆为回忆版真题，仅为参考答案，以官方阅卷答案为准！

36.试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践行注意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念的主要规定。

【参考答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民法典》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宣示和体系价值。

（一）婚姻家庭编中践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念的主要规定

1.在基本原则层面，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

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2.在法律禁止性规定层面，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

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3.在结婚层面，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结婚自由原则，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

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禁止结婚。

4.在家庭关系层面：（1）对于夫妻关系，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参加

各种活动自由；夫妻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权利义务平等；夫妻相互有扶养义务。婚姻家

庭编规定了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2）对于其他近亲属关系，家庭成员应当敬老

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父母子女关系

和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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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离婚层面，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离婚自由，保护现役军人和女方权益，规定了离婚冷静期

制度、规定了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以及子女抚养费的负担问题。

6.在收养层面，婚姻家庭编规定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

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规定了收养、送养自愿；规定了收养的拟

制效力和解消效力，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养母的姓氏，维护收养所形成的家庭关系。

（二）继承编中践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念的主要规定

1. 在法定继承层面，继承编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有配偶、子女、

父母；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

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维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2. 在继承权丧失方面，也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体现。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

承权：（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2）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3）遗弃被继承人，

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4）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5）以欺

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通过丧失继承权

的法律后果，来维护家教和家风。

3. 在遗嘱继承和遗赠方面，继承编规定了遗嘱的形式，尊重立遗嘱的意思，也是维护家庭

关系的要求。

4. 在遗产处理方面，继承编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的分割的原则和方法，要

求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到各种道德和法律义务。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征程上，我们

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滋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通

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的相关制度，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38.A 公司设有 B 分公司。2021 年 1 月，B 分公司与 C 公司签订《通勤班车合作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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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B 分公司租用 C 公司五辆客车作为员工通勤专用班车，期限为五年，自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2026 年 1 月 9 日。2022 年 5 月，B 分公司因超标排污，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B 分公司因经营困难无力整改，按照 A 公司的要求于 2023 年 1 月停产。

2023 年 2 月 1 日，B 分公司向 C 公司发函声明:“我方依照出资人决定，提前退出市场已将

员工遣散。鉴于此，自即日起解除双方的协议；租车费用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C 公

司收到后立即向 B 分公司发送通知，要求继续履行。B 分公司虽未答复，但支付了 3 月份

的租车费用，此后不再支付。C 公司一直在等待 B 分公司恢复运营的通知，未将车辆用于

其他运营业务。2023 年 7 月 1 日，C 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要求 B 分公司承担违约损害赔偿

责任。

诉讼中，B 分公司提出了以下答辩理由，请从法官的视角进行评判并说明理由：

(1)我方已经发函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故合同已解除。

(2)我方不继续履行合同是不可抗力所致故我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即使对方有损失也不应由我方承担，因我方不具有法人资格。

(4)我方即使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也不赔偿对方剩余期限的全部租金损失。

【参考答案】

（1）该答辩理由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须以当事人有解除权为前提。

本案中，B 分公司经营困难无力整改，按照 A 公司的要求停产，并无解除权，故合同并未

解除。

【参考法条】《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3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

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

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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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2）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本案中，B 分公司超标排污，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因经营困难无力整改，

按照 A 公司的要求于 2023 年 1 月停产，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B 分公司仍需承担违约责

任。

【参考法条】《民法典》第 180 条第 1 款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

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 2 款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3）该答辩理由不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

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本案中，A 公司设有 B 分公司，其民事责任应当由 A 公司承担。也可以先以 B 公司的财产

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 A 公司承担。

【参考法条】《民法典》第 74 条第 1 款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第 2 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

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

的，由法人承担。”

《公司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第 2 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

任由公司承担。”

（4）该答辩理由成立。本案中，B 分公司须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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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参考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市场价格变化、剩余履行期限等因素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

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非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

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不能主张按照合同解除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价

款、租金等扣除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参考法条】《民法典》第 584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

造成的损失。”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在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定期合同中，一

方不履行支付价款、租金等金钱债务，对方请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应当依

法解除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参考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市场价格变化、剩余履行期

限等因素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非

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第 2 款规定：“非违约

方主张按照合同解除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

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剩余履行期限少于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的除

外。”


